
題目：苦盡甘來 

經文：約伯記三十三章 1-33 節 

 

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章是約伯的第四個朋友以利戶發言。以利戶講了四篇話，第三十二 6
節到三十三章結束是第一篇。上次我們看了以利戶雖然年齡不比其他三個朋友大，他也

等到其他人都說完話，他才說話，但是他一開口姿態就非常高，自認是最公義、也是最

有智慧的人。我們繼續看他現在說什麼： 
三十三章 1-33 節 
v.1 但是，約伯啊，請聽我的言語，側耳聽我一切的話。 
v.2 看哪，我開口，我的舌在上膛發言。 
v.3 我的言語要表明心中的正直，我嘴唇所知道的就「誠實」（純淨）地說。 
v.4 上帝的靈（ruach）造了我，全能者的氣（neshama）使我得生。 
v.5 你若能夠，就請回答我；請你站起來，在我面前陳明。 
v.6 看哪，我在上帝面前與你一樣，也是用泥土造成的。 
v.7 看哪，我不用威嚴恐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 
v.8 其實，你向我耳朵說話，我聽見你言語的聲音： 
v.9「我是純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沒有罪孽。 
v.10 看哪，上帝找「機會」（為敵的理由）攻擊我，以我為他的仇敵， 
v.11 把我的腳鎖上木枷，察看我一切的道路。」 
v.12 看哪，你這話無理，我要回答你，因上帝比世人更大。 
v.13 你為何與他爭論：「他任何事都不向人「解答」（回答）？」 
v.14 上帝說一次，兩次，人卻不「理會」（看）。 
v.15 世人在床上沉睡安眠時，在夢中和夜間的異象裡， 
v.16 上帝就開通世人的耳朵，把警告「印」（封印）在他們的心上， 
v.17 好叫人轉離自己的行為，叫「壯士遠離驕傲」（驕傲從人遮蓋）， 
v.18 攔阻人不陷入「地府」（坑），「不讓他命喪刀下」（他的生命在手持武器者中走過）。 
 
v.19 人在床上被疼痛懲治，骨頭不住地「掙扎」（爭吵），  
v.20 以致生命厭棄食物，心中厭惡美味。 
v.21 他的肉消瘦，難以看見；先前看不見的骨頭（都凸出來）。 
v.22 他的性命臨近「地府」（坑），他的生命挨近滅命者。 
v.23 一千天使中，若有一個作傳話的臨到他，指示人所當行的事， 
v.24 上帝就施恩給他，說：「要救贖他免得下入「地府」（坑），我已經「得」（找到）了

贖價。 
v.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還童。」 
v.26 他向上帝禱告，上帝就悅納他；他必歡呼朝見上帝的面，因「上帝恢復他的義」（他

使他的義回到人）。 
v.27 他在人前歌唱說：「我犯了罪，顛倒是非，卻沒有受該得的報應。 
v.28 上帝救贖我的性命免入「地府」（坑），我的生命也必見光。」 



v.29 看哪，上帝兩次，三次向人行這一切的事， 
v.30 為要從「地府」（坑）救回人的性命，使他被生命之光照耀。 
v.31 約伯啊，你當留心聽我；不要作聲，我要說話； 
v.32 你若有話說，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說，因我願以你為義。 
v.33 若不然，你當聽我，不要作聲，我要把智慧教導你。 
 
一、人神不通 
v.13 你為何與他爭論：「他任何事都不向人回答」 
v.14 上帝說一次，兩次，人卻不看。 
從約伯記開始，上帝就沒有打算讓約伯知道他受苦的原因，約伯努力要爭取自己的清

白，但是神卻非常沉默，讓約伯和他的三個朋友講來講去，神還是沉默地看著，沒有參

與他們的談話，也沒有讓約伯有機會和他面對面辯論。但是，人因為一直討論，互相說

來說去，也沒有機會安靜下來聽聽神的心意。這段經文，以利戶說上帝說了一次，兩次，

人卻不看。我們可以察覺，人和神之間，有很大的鴻溝，人說，神沒有直接回答，神說，

人也不看。人神之間，不通，不通阿。 
 
人神之間，自古就是不通，必須有先知把神要告訴人的話，宣告給人知道。而人對神說

話，有時候，神回答了（創十八章記載亞伯拉罕居然和神有問有答，還討價還價），有

時候，人也等不到神的回答（約伯）。人和神，有很多隔閡，人無法明確知道神，神也

隱藏自己，不讓人完全知道祂。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也會經歷神有時候回答我們，讓

我們明白祂的意思，或是知道該怎麼做，有時候，祂也是沉默著，不說話，不讓我們知

道答案。人神就是這樣，有通有不通，自古到今都是如此，通不通，神掌權，人毫無能

力左右神。當我們和神不通的時候，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求問神，遠離吵雜的環境，求問

神，或是安靜等候，順其自然，看事情發展決定。每個人的情況不同，神行事沒有公式，

我們的案例不一定適用於別人，只能彼此參考。 
例：問卷調查：基督徒生活中的困難？「不明白神的帶領」是許多信徒的疑惑。 
例：在我的經驗，神並不讓我知道未來很遠的道路，我只知道現在該怎麼做，然後一步

一步看神的帶領。 
 
二、苦盡甘來 
以利戶的論點認為約伯受的痛苦是神要救贖他的過程，神讓他受苦，要使他能遠離自己

的驕傲，乃是攔阻他不落入死亡的坑中，他若在受苦當中，知道天使中的一個傳話給他，

指示他當行的道路，他按著神的心意行，就能夠免於死亡。換句話說，約伯的苦難若使

他遠離驕傲和過犯，就能苦盡甘來，神就會使他的公義回到他身上。以利戶沒有直接指

責約伯，但是他的話語中，還是認為約伯驕傲，自以為義，沒有看見自己的過錯。 
 
不過，我們從以利戶的話可以知道，受苦決不是徒然的，神讓人受苦，不是沒有意義的，

也不是只有害處。但是受苦的人，是否能夠了解受苦的意義和受苦帶來的利益，必須看

這個人如何面對苦難。正確的面對苦難，苦難就沒有那麼苦，也能從中獲得好處，如果



只是怨天尤人、哀聲嘆氣，就無法感受苦難的意義，也無法從中得到好處。聖經中的許

多人物，都經歷生活上的痛苦，亞伯拉罕孤單離開生長的故鄉，在陌生的地方到處漂流

求生；以撒為了水泉，受別人的欺負；雅各因著父母的錯誤，害怕被哥哥殺害，遠離故

鄉，在拉班手下受苦放羊；神所愛的王大衛，也多年被掃羅追殺，當了國王，後來又經

歷自己的兒子押沙龍造反，篡奪王位。詩篇一一九 71 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

我學習你的律例。」顯示出苦難有其教導，是在生活中深刻的學習。 
 
弟兄姊妹，生活中有許多時候很難使人快樂，因此我們更要學習從受苦中得到好處，得

到屬靈生命的成長，甚至有苦中作樂的智慧。上帝沒有免除任何一個人的痛苦，但是祂

與我們一起經歷苦難。苦難總有過去的時候，苦盡甘來，會是更大的歡樂。人是很奇怪

的，若沒有苦難，我們一天一天平靜地過，我們也會覺得無聊，或是變成身在福中不知

福，還是哀聲嘆氣。一個不知道滿足的人，永遠都在受苦。 
例：我反省自己最深刻的時候，就是創立聖經教室的前三年，承受鉅額虧損的時候。那

時候想既然金錢的祝福沒有，那麼除了錢以外的祝福我都要得到，我盡力改正缺點，關

懷家人，謙卑自己，討主喜悅。 
 
不論我們與神相交是怎樣的光景，是通或不通，我們堅持信靠神；不論我們的生活狀況

有多少痛苦，我們也勇敢與神一起面對，從中得到益處和更多的祝福。苦盡甘來，就看

我們現在如何面對苦難。 


